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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赣锋锂业股份有限公司股票上市保荐书 

 

深圳证券交易所：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0]870 号”文核准，江西赣锋

锂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赣锋锂业”或“发行人”）不超过 2,500 万股社

会公众股公开发行工作已于 2010 年 7 月 20 日刊登招股意向书。根据初步询价结

果，确定本次发行数量为 2,500 万股，发行人已承诺在发行完成后将尽快办理工

商登记变更手续。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兴业证券”或“本公司”）

认为发行人申请其股票上市完全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

国证券法》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08 年修订）的有关规定，特

推荐其股票在贵所上市交易。现将有关情况报告如下： 

 

一、发行人概况 

（一）发行人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江西赣锋锂业股份有限公司 

英文名称：GANFENG LITHIUM CO., LTD. 

注册资本：7,500万元 

法定代表人：李良彬 

成立日期：2000年3月2日 

注册地址：江西省新余市经济开发区龙腾路 

邮政编码：338000 

电话：0790－6415606 

传真：0790－6860528 

互联网网址：http://www.ganfenglithium.com 

电子信箱：info@ganfenglithium.com 

经营范围：有色金属/仪器仪表/机械设备销售/经营本企业生产所需的原材料

/零配件及技术进口业务/对外投资/进出口贸易（凭许可证经营）/经营进料加工

和“三来一补”业务（以上项目国家有专项规定除外）。 

主营业务：公司主要从事深加工锂产品的研究、开发、生产与销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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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发行人设立情况 

公司前身为赣锋有限，成立于 2000 年 3 月 2 日。赣锋有限以截止 2007 年 6

月30日经审计并利润分配后的净资产9,749.56万元按1:0.769265的比例折股，

整体变更为江西赣锋锂业股份有限公司。2007 年 12 月 18 日，经新余市工商行

政管理局核准登记，公司股本总额为 7,500 万股。立信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对

发起人出资进行了验证，并出具了信会师报字（2007）第 23909 号《验资报告》。 

发行人于 2007 年 12 月 18 日在新余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办理工商变更登记，

并领取了注册号为 360500110000305 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 

（三）发行人业务经营情况 

公司长期致力于深加工锂产品的研发和生产，是国内锂系列产品品种最齐

全、产品加工链最长、工艺技术最全面的专业生产商，也是国内唯一的规模化利

用含锂回收料生产锂产品的企业，从企业的研发能力、产品技术水平、生产规模

和市场份额来看，综合实力位列国内深加工锂产品领域第一的位置；报告期内公

司在多项细分产品市场上处于国内领先地位，其中的金属锂、丁基锂、氟化锂

2007 年、2008 年的销量均居国内第一；电池级金属锂和电池级碳酸锂的销量居

国内领先行列。 

公司主营业务为深加工锂产品的研究、开发、生产与销售，主要产品包括金

属锂（工业级、电池级）、碳酸锂（电池级）、氯化锂（工业级、催化剂级）、丁

基锂、氟化锂（工业级、电池级）等二十余种。公司是国内唯一建立“卤水/含

锂回收料-碳酸锂/氯化锂-金属锂-丁基锂/电池级金属锂-锂系合金”全产品链的

企业，也是国内锂行业唯一实现全产品链竞争的企业。在锂产品链的关键生产技

术和工艺上，公司拥有多项专利,是国内首家突破从卤水中直接提取电池级碳酸

锂技术的企业、国内唯一实现规模化回收含回收料的企业、国内唯一专业化、规

模化供应丁基锂的企业、国内第一家实现从卤水中直接提取氯化锂的企业，其中, 

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年产 150 吨丁基锂项目”还获得了中央投资重点产业振

兴和技术改造项目的专项资金贷款贴息，上述各项关键生产技术填补了国内空白

并处于国际先进水平。 

2009 年，公司通过了“国家高新技术企业”认定，并被科技部和财政部评

为科技型中小企业创新基金实施十周年的优秀企业。公司已申报了专利技术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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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拥有非专利技术十余项；多项产品被鉴定为省级科技新产品和国家级新产品，

其中，主要产品“催化剂专用金属锂”被国家经贸委评为“2000 年度国家级新

产品”，并被江西省经贸委评为“‘九五’江西省技术创新优秀项目”；主要产

品“电池级六氟磷酸锂专用氟化锂”于 2006 年被科学技术部科技型中小企业技

术创新基金管理中心评为“技术创新基金支持项目”。 

（四）主要财务数据（合并报表数据） 

1、资产负债表主要数据                                   单位：元 

项目 2009-12-31 2008-12-31 2007-12-31 

流动资产 175,471,157.73 156,186,911.33 110,235,439.27 

非流动资产 124,602,517.84 137,658,504.39 90,021,678.92 

资产合计 300,073,675.57 293,845,415.72 200,257,118.19 

流动负债 103,927,886.74 134,397,261.24 80,196,893.82 

非流动负债 6,000,000.00 - - 

负债合计 109,927,886.74 134,397,261.24 80,196,893.82 

少数股东权益 - 1,458,434.70 2,778,989.80 

股东权益合计 190,145,788.83 159,448,154.48 120,060,224.37 

负债及股东权益合计 300,073,675.57 293,845,415.72 200,257,118.19 

2、利润表主要数据                                     单位：元 

项目 2009 年度 2008 年度 2007 年度 

营业收入 246,860,522.95 241,300,655.78 210,450,762.94 

营业利润 38,915,995.62 43,367,113.44 39,434,389.90 

利润总额 43,930,765.42 53,403,693.24 44,207,917.14 

净利润 33,861,140.82 38,919,986.20 29,547,556.26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

的净利润 
33,861,140.82 38,931,551.50 29,525,974.55 

基本每股收益 0.45 0.52 0.41 

稀释每股收益 0.45 0.52 0.41 

3、现金流量表主要数据                                单位：元 

项目 2009 年度 2008 年度 2007 年度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 47,655,513.87 26,570,721.60 -4,472,397.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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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流量净额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31,177,370.96 -44,458,283.06 -42,223,807.68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24,204,836.07 28,678,420.37 55,338,893.98 

汇率变动对现金的

影响 
-49,782.88 -108,383.48 -42,573.06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

净增加额 
-7,776,476.04 10,682,475.43 8,600,115.43 

4、主要财务指标 

财务指标 2009-12-31 2008-12-31 2007-12-31 

流动比率（倍） 1.69 1.16 1.37 

速动比率（倍） 1.24 0.58 0.81 

资产负债率（母公司） 44.57% 48.78% 38.92% 

每股净资产（元/股） 2.54 2.11 1.56 

财务指标 2009 年度 2008 年度 2007 年度 

应收账款周转率（次） 7.19 7.94 7.93 

存货周转率（次） 2.89 2.70 4.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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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币普通股（A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发行后总股本为 10,000 万股。 

（一）本次发行股票的基本情况 

股票种类： 人民币普通股（A 股） 

每股面值： 1.00 元人民币 

发行股数： 2,500 万股 

发行股数占发行后总股本比例： 25.00% 

每股发行价格： 20.70 元 

发行市盈率（全面摊薄）： 69.42 倍（按照 2009 年经审计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除以本次发行后总股本计算） 

发行前每股净资产： 2.54 元（按 2009 年 12 月 31 日经审计的数据） 

发行后每股净资产： 
6.69 元（按照 2009 年 12 月 31 日经审计的净

资产加上本次预计募集资金净额测算,全面摊薄）

发行市净率： 3.09 倍（按发行价格除以发行后每股净资产计算）

发行方式： 采用网下向配售对象询价发行和网上资金申购定

价发行相结合的方式 

发行对象： 符合资格的询价对象和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开立证

券账户的投资者（国家法律、法规禁止购买者除

外） 

募集资金总额 51,750 万元 

募集资金净额 47,874.65 万元 

承销方式： 采用余额包销方式承销 

上市地点： 深圳证券交易所 

（二）发行前股东对所持股份自愿锁定的承诺 

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李良彬及其家族成员李良学、李华彪、熊剑浪、

罗顺香、黄闻承诺：自发行人股票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

人管理其持有的发行人股份，也不由发行人回购其持有的股份；在担任发行人董

事、监事或高级管理人员职务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不超过所持有的股份公司股

份总数的百分之二十五；在离职后六个月内，不转让其持有的发行人股份，离职

六个月后的十二个月内通过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出售本公司股份不超过本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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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有本公司股份总数的百分之五十。 

公司董事王晓申、沈海博、胡耐根，监事曹志昂，高级管理人员黄学武、袁

中强、邵瑾、雷刚、周志承，核心技术人员邓招男、王大炳、巴雅尔承诺：自发

行人股票上市之日起十二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其持有的发行人股

份，也不由发行人回购其持有的股份；在担任发行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职务或核心技术人员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不超过所持有的股份公司股份总数的

百分之二十五；在离职后六个月内，不转让其持有的发行人股份，离职六个月后

的十二个月内通过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出售本公司股份不超过本人所持有本公

司股份总数的百分之五十。 

本公司其余股东承诺：自发行人股票上市之日起十二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

托他人管理其持有的发行人股份，也不由发行人回购其持有的股份。 

 

三、保荐机构对公司是否符合上市条件的说明 

赣锋锂业股票上市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和《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

上市规则》（2008 年修订）规定的上市条件： 

（一）股票发行申请经中国证监会“证监许可[2010]870 号”文核准，并已

于 2010 年 7 月 28 日公开发行； 

（二）发行后公司股本总额为 10,000 万股，不少于人民币 5,000 万元； 

（三）公开发行的股份为公司发行后股份总数的 25.00%； 

（四）公司最近三年无重大违法行为，财务会计信息无虚假记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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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发行人权益、在发行人任职等可能影响公正履行保荐职责的情形； 

（四）保荐机构及其大股东、实际控制人、重要关联方为发行人提供担保或融

资。 

 

五、保荐机构按照有关规定应当承诺的事项 

(一)作为赣锋锂业的保荐机构，已在证券发行保荐书中做出如下承诺： 

1、有充分理由确信发行人符合法律法规及中国证监会有关证券发行上市的

相关规定； 

2、有充分理由确信发行人申请文件和信息披露资料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3、有充分理由确信发行人及其董事在申请文件和信息披露资料中表达意见

的依据充分合理； 

4、有充分理由确信申请文件和信息披露资料与证券服务机构发表的意见不

存在实质性差异； 

5、保证所指定的保荐代表人及本保荐机构的相关人员已勤勉尽责，对发行

人申请文件和信息披露资料进行了尽职调查、审慎核查； 

6、保证保荐文件、与履行保荐职责有关的其他文件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7、保证对发行人提供的专业服务和出具的专业意见符合法律、行政法规、

中国证监会的规定和行业规范； 

8、自愿接受中国证监会依照《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采取的监

管措施。 

(二)本保荐机构承诺，自愿按照《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的规定，

自证券上市之日起持续督导发行人履行规范运作、信守承诺、信息披露等义务。 

(三)本保荐机构承诺，将遵守法律、行政法规和中国证监会对推荐证券上市

的规定，接受证券交易所的自律管理。 

 

六、对发行人持续督导期间的工作安排 

事项 安排 
（一）持续督导 在本次发行结束当年的剩余时间及以后 2 个完整会计年度内对发行人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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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持续督导。 

1、督导发行人有效执行并完善防止

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其他关联

方违规占用发行人资源的制度 

1、督导发行人进一步完善已有的防止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其他关联

方违规占用发行人资源的制度； 
2、与发行人建立经常性沟通机制，及时了解发行人的重大事项，持续关

注发行人上述制度的执行情况及履行信息披露义务的情况。 
2、督导发行人有效执行并完善防止

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利用

职务之便损害发行人利益的内控制

度 

1、督导发行人进一步完善已有的防止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利用

职务之便损害发行人利益的内控制度； 
2、与发行人建立经常性沟通机制，持续关注发行人上述制度的执行情况

及履行信息披露义务的情况。 
3、督导发行人有效执行并完善保障

关联交易公允性和合规性的制度，

并对关联交易发表意见 

1、督导发行人进一步完善关联交易决策权限、表决程序、回避情形等工

作规则； 

2、督导发行人及时向本机构通报将进行的重大关联交易情况，本机构将

对关联交易的公允性、合规性发表意见。 

3、督导发行人严格执行有关关联交易的信息披露制度。 

4、持续关注发行人募集资金的专户

存储、投资项目的实施等承诺事项 

1、本机构将定期派人了解发行人的募集资金使用情况、项目进展情况；

2、在项目完成后，本机构将及时核查发行人项目达产情况、是否达到预

期效果，并与招股说明书关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披露信息进行对照，如

发生差异，将敦促发行人及时履行披露义务，并向有关部门报告； 

3、如发行人欲改变募集资金使用方案，本机构将督导发行人履行相应审

批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 

5、持续关注发行人为他方提供担保

等事项，并发表意见 

1、本机构持续关注发行人提供对外担保及履行的相应审批程序情况，督

导发行人执行已制定的规范对外担保的制度； 

2、要求发行人在对外提供担保前，提前告知本机构，本机构根据情况发

表书面意见。 

(二)保荐协议对保荐机构的权利、

履行持续督导职责的其他主要约定 

1、每个季度至少进行一次例行性现场调查，必要时进行专项调查； 

2、关注发行人的委托理财事项，并对其合规性和安全性发表意见； 

3、持续关注发行人股权结构、股东持股变动、股份质押状况以及影响股

价变动的重要情况；发行人人事任免、机构变动等内部管理的重大事项。

(三)发行人和其他中介机构配合保

荐机构履行保荐职责的相关约定 

发行人已在保荐协议中承诺保障本机构享有履行持续督导职责相关的充

分的知情权和查阅权；其他中介机构也将对其出具的与发行上市有关的文

件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七、保荐机构和相关保荐代表人的联系方式 

保荐机构：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住    所：福建省福州市湖东路 268 号 

保荐代表人：王廷富、郑志强 

电    话：021－38565656 

传    真：021－38565707 

 

八、保荐机构认为应当说明的其他事项 




